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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办法》（沪农委规〔2018〕2 号）的要求，及时落实区级财政

承担的项目资金，严格按照规范程序组织项目实施，尽快完成

项目建设，从严开展资金监管，并做好项目竣工验收和财政性

资产管理工作。验收报告报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财政局。

特此批复。

附件：1. 申裕鸽业现代智慧生态牧场改造项目投资明细表

2. 品兴农家乐池塘温室水产绿色养殖基地建设项

目投资明细表

3. 温室圆桶水产养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投资明细表

4. 奉贤区森蜂园蜂产品产业综合体产能提升（二

期）建设项目投资明细表

5. 虾稻连作高质量生产示范基地项目投资明细表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

2023 年 9 月 28 日
















